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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因地理環境上受河流沖積沉泥

影響，大多屬於第四紀的砂質壤土沖積地

層，層位平舖，尚未固結，也未曾受過變

動，以致土壤承載力較差，市區以往建築

施工期間造成鄰房損壞的糾紛時有所聞，

其原因即可歸咎於施工單位對地質特性的

掌握不確實，造成誤判所致。面對即將全

面動工之多項公共、民間大型工程案，更

須落實工地地質與土壤特性之調查與管理

作業，並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工法，以提昇

施工安全，降低施工災害之影響程度。  

高雄市政府已於八十八年七月起規

定，凡是地下室開挖二層以上或樓高五十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必須先將施工說明書

送審通過後始能開工。另外亦規定，凡造

成損鄰事件之工地，其施工單位須向市府

立即處理中心備案，未來該項工程完工

前，須先經過技師公會或學術機關鑑定並

與受災戶完成和解，備妥鑑定書與和解

書，才能申報完工接水接電。未來市政府

將會更積極朝下列方向努力，以落實建立

制度：  

1. 專業制度的建立：透過妥善的選

商制度，選擇優良廠商興建公共工程，以

避免因施工廠商素質良莠不齊，致工程品

質難以控制。  

2. 施工計畫書審查制度的落實：凡

工程皆需有完善之規劃及步驟，時下施工

單位為求省事，施工計畫不是抄襲就是付

之闕如，殊不知施工中每一步驟對施工品

質及工程安全均有重大之影響。  

3. 保險制度的建立：地下工程之施

工風險較大，災害發生後影響更鉅，營造

廠並不一能完全負得起責任，到時受災索

賠無門，又形成社會問題。  

4.完善的工程災害搶救機制之建立：

工程災害的緊急處置得宜往往可以減少傷

害之擴大，因此除了政府單位及相關技師

公會應有緊急處理制度外，施工單位亦有

防災緊急搶救的編制，此外施工人員也應

對工程災害有清楚的認識。  

5.施工機械駕駛的證照制度之落實：

以避免一般人即可操作施工機械，造成技

術不熟稔而影響施工品質。  

6.大地技師簽證及監督：建於山坡地

之建物整地及水土保持工程設計應有大地

技師之簽證，施工期間亦應在大地技師監

督下執行。  

上述機制在在都需要民間專業人員之

積極參與，深切期盼各位工程界朋友與政

府並肩攜手，共同為維護公共安全與民眾

生命、財產貢獻心力；亦衷心希望未來國

內各項工程之推動能更加重工址環境地

質、人文之調查分析，發揮地工領域專業

知識，以善加對待有限的地上、地下空

間，學習與環境共生之道，使人與自然和

諧共處。  

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為推廣國內

大地工程技術，提昇工程水準，以促進國

家經濟建設之宗旨，結合國內熱心人士所

組成的非營利性組織。值此九二一集集大

地震之際，益感國內大地工程人才、技

術、資訊及法令各方面均有許多值得充實

求精之處，期盼本基金會百尺竿頭，再接

再勵。 

 




